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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印发渝北区中小微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

检测帮扶管理办法的通知
渝北卫健规〔2025〕1 号

区政府各部门，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渝北区中小微企业职业病防治能力，建立长效

工作机制，充分激发企业职业病防治的能动性，切实推动我区职

业病防治的持续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和

《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17 部门关于印发〈重庆市职业病防

治规划（2021-2025 年）〉的通知》（渝卫发〔2022〕7 号）要

求，特制定《渝北区中小微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帮扶管理办法》。

附件：渝北区中小微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帮扶管理办法

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5 年 8 月 2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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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渝北区中小微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
帮扶管理办法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和《重庆市卫

生健康委员会等 17 部门关于印发〈重庆市职业病防治规划

（2021-2025 年）〉的通知》（渝卫发〔2022〕7 号）要求，着

力解决职业病危害因素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伤害，促进中小微企

业改善劳动者工作环境条件，确保劳动者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，

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特制订本管理办法。

一、帮扶对象

渝北区（不含两江新区直管区）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中小

微企业，中小微企业是指从业人员＜1000 人，营业收入＜40000

万元的企业。

二、帮扶内容

帮扶辖区中小微企业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。根

据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》：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，

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，每年至少进行

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，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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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；职业病危害一般的用人单位，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

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，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。

三、帮扶方式

为鼓励和引导企业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，认真开展工作

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，从而更好的帮助企业改善劳动者作业

场所工作条件，保护劳动者身体健康。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补贴

费用根据区卫生健康委评定的职业健康监督量化分级管理等级

确定基准扶持比例：A 级补助检测费用 30%，B 级补助检测费用

25%，C 级补助检测费用 20%。

四、资金来源

在区卫生健康委年初预算的政府购买职业健康技术服务经

费中统筹安排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要求

1. 中小微企业须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

构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。

2. 企业未按规定，委托不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

务机构进行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，区卫生健康委不认定其检测

结果，检测费用均不纳入扶持补助范围。

（二）资料提交和技术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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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资料提交：每年 5 月 30 日和 11月 10 日前由用人单位主

动提供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机构（即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）出

具的检测报告（原件）、支付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费用的发票（原

件和复印件盖鲜章）、企业工商营业执照（复印件加盖企业鲜章）

等资料到区卫生健康委卫生监督科，每个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检

测的相关资料一次性提交。区卫生健康委组织有关人员对用人单

位提供的相关资料真实性、可靠性及关联性进行审查，不符合补

助要求的予以退回。

2. 用人单位要按文件规定的时间要求提供补贴所需资料，

过期不予受理和审查。

3. 凡未按规定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的（如：未按规定

确定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项目等）一经查实，取消该用人单位补

助资格，并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规定对相关用人

单位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严肃处理。

（三）资金拨付及管理要求

1. 凡纳入扶持补助范围企业提交的相关资料，需经区卫生

健康委组织有关人员技术审查并符合要求。每年 5 月 30 日前提

交补贴相关资料的企业，区卫生健康委在 6 月 30 日前完成拨付；

11 月 10 日前提交补贴相关资料的企业，区卫生健康委在 12 月

10 日前完成拨付。企业在提交相关资料时，一并提供企业开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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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和账号，便于补助资金的拨付。

2. 对骗取或套取职业健康技术服务补助资金的单位和个

人，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严格调查处理，触犯法律的移送司法机

关处理。

3. 本管理办法下发后，原《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关于印发帮扶渝北区中小微企业职业病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

知》（渝北卫健〔2022〕406号）文件自动废止。


